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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录 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要求

具有合法的处于有效期内的企业独立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注：投标人须按投标人须知第 3.5.1 款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附录 2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要求

近 5年承揽过一个合同业绩:

岩土工程（包含边坡或路基或隧道）相关方面的科研项目或技术咨询工作。

注：1.近 5年指 2020 年 7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

2.对于正在承担的业绩计算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或者相关立项说明时间为准；对于已

经完成的科研项目计算时间以验收证书或者相关结题证明材料时间为准。

3.所列业绩应提供合同协议书或验收证书等证明资料，否则，其业绩不予认定。如证

明资料不能反映签订时间及实际承担内容等相关信息，投标人还应提供委托人（或合同协

议书的甲方）出具的能体现上述业绩相关信息的证明材料。

4.一份合同只能算一项业绩。

5.如近年来，投标人的法定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

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6.投标人须按投标人须知第 3.5.2 款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附录 3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近三年:

1、没有正受到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或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2、没有因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或其他原因被交通运输部、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通报而停止参加投标活动(处于有效期内)。

注：近三年是指 2022 年 7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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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具有高级工程师（或副教授、副研究员）或以上职称。作

为主研（要）人员参与过一项岩土工程（包括边坡或路基

或隧道）方面科研或技术咨询工作。

注：1.项目负责人需填写投标文件格式中的附表。

2.投标所报人员如需更换，更换的人员资格和资历应不低于原来的人选，且须报发包

人同意后方能进行更换。

3.投标人须按投标人须知第 3.5.4 款的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技术人员 6 2 名具有高级工程师（或副教授、副研究员）或以上职称，4 名

具有中级（或讲师）或以上职称。

注：1.投标人对附录 5 所要求的人员不需提供具体资料，只须按投标文件格式 “（一）投

标函”作出承诺，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按招标文件要求向发包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人员名单

及资料。

2. 以上为本项目的其他技术人员最低要求，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应根据招标人要求和

实际进展情况增加人员以满足课题需要，并不因此增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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